
         通  告     112年 10月 18日 

  

 

一、有關113學年度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

申請介聘暨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等2案，

業已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12年10月18日

(星期三)會議決議：同意參加113學年度公

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，不同意參加

113學年度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。 

二、經達成介聘之教師，未在規定期限內至介

聘學校報到者，10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介

聘，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

核辦法予以記過以上之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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